关于合同签订中的说明
1.关于学生申请表
（1）每个学生材料按照申请时的通知要求提交，每人材料需钉在一起。
（2）申请表上院系意见以及领导签字（也可盖章）需要填写完整，院系章（行政章或党支部章）需加盖。
（3）院系日期填写应在院系审核汇总上报贷款信息之前。
（4）为确保各院（系）材料上交有序，申请表按照合同顺序进行排列，领取贷款合同同时领取本院（系）申请表档案盒。档案盒原则上一盒一百人。根据要求打印标签进行粘贴。
注：10月31号上交合同和承诺书时暂不上交学生申请表等其他申请材料，上交时间另行通知。
2.贷款合同的签订
（1）贷款合同必须按照流水编号进行打印，每位学生四份合同，且四份合同必须连号，若打印、签订过程当中出现任意一张错误，该生四张连号合同全部作废，需带作废合同到助学贷款科登记并换取新合同。例如：一位学生合同流水编号为：13777-13780，其中一个流水号（13779）出现错误，那么四份合同（13777-13780）全部作废，换取四份连号合同；
（2）合同打印前建议院系打印合同摘要进行信息核对，确认信息无误后打印合同。避免由于信息错误造成合同作废；建议打印前多次进行试验，避免套打中出现错行等现象；
（3）学生签订合同前，院系需要求贷款学生务必阅读合同原文，避免学生对贷款具体要求出现误解；
（4）合同签订时，学生签字按手印的地方应在合同上”借款学生”字样下方、“日期”字样上方，学生手印必须按在学生的签名上；
（5）合同签订日期填写在日期后，按照实际日期填写。合同中甲、乙、丙、丁四方均需要学生填写日期。日期需要填写为2016年**月**日；
（6）四份合同签订内容必须相同；
3.贷款承诺书
（1）贷款承诺书需贷款学生签字按手印，签订日期与合同签订日期一致。
（2）学校处填写为“郑州大学**院（系）”，并加盖院系公章。
4.如有问题，请第一时间在QQ或微信工作群内谈论。
